
李锦南李锦南 顾问

办公室：成都

电话：86-28-86625656 / 86-28-86617733

邮箱：jinnan.li@tahota.com

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专业领域：跨境业务  |  银行/金融/信托  |  证券上市/资本市场  |  公司商务/并购重组/破产清算

行业领域：金融机构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李锦南律师从2004年开始执业，同时具有中国和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主要执业领域为跨境投资收购、跨境融资、一般性银行业务、资产证
券化及发债。

李锦南律师在跨境交易法律服务领域具有丰富经验，曾代表多家中国企业就其海外投资收购、工程承包、跨境贸易事项提供法律服务，涉及

领域包括矿山、化工、能源、信息技术、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航空电子、酒店等。

李锦南律师在多种类型的跨境融资交易中代表国际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包括双边贷款、项目融资、银团贷款、并购融资、船舶融

资、出口信贷、主权贷款、贸易融资、房地产融资、金融衍生交易等等。

李锦南律师为国际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涉及金融业务监管、公司结构治理、外汇管理、新业务准入及流程制度设计、日常法律问题咨询等各方

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客户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渣打银行、福特

汽车金融公司、沃尔沃汽车金融公司等。

李锦南律师曾就多个资产证券化及境内外发债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教育背景教育背景

1994-1998 清华大学 英语专业文学学士（法学专业辅修学位）

1998-2001 清华大学法学院 民商法专业法学硕士

2005-2006 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 法学硕士（优秀毕业生）

工作经历工作经历

2001-2012 金杜律师事务所工作，先后担任律师、资深律师、合伙人

2012-2015 诺顿罗氏富布莱特律师事务所（Norton Rose Fulbright）北京 办公室任合伙人

2016-至今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社会职务与会员资格社会职务与会员资格

泸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仲裁院仲裁员

成都市律协涉外专委会主任

https://www.tahota.com/CN/10767.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761.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763.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762.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799.aspx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

荣誉与评价荣誉与评价

Asia Pacific Legal 500推荐的中国律师之一

《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推荐律师

IFLR1000《国际金融法律评论》推荐律师

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

四川省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入库成员

代表业绩代表业绩

跨境投资并购：

李宁公司投资运动女装品牌Danskin；

中融安保有限公司巴基斯坦设立保安培训学校和安保公司项目；

南京钢铁有限公司印尼铁矿投资项目；

川开集团收购尼泊尔马相迪河流域分别为138MW和144MW两个水电站项目；

就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澳大利亚上市矿业公司Aurox Resources Limited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Talison Lithium Ltd项目；

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投资利比里亚西部矿群项目；

中国黄金集团美元融资收购Jinshan Gold Mines Inc.项目 ；

众友东方投资摩尔多瓦牧场项目；

蓝星集团4.815亿美元融资收购Elkem AS项目；

国开金融人民币母基金设立、国开金融设立开元城市发展基金、国开金融与成都市龙泉驿区政府共同设立龙泉驿区城乡统筹发展基金、国开

金融与Caisse des Dépôts et Consignations共同设立中法基金（Sino-French SME Fund）；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24亿美元融资收购Makhteshim Agan Industries Ltd.（2011年中国十大并购交易之一）；

中机美诺和856农场联合投资津巴布韦农场项目；

协助福特汽车信贷在中国设立汽车金融公司；

协助沃尔沃在中国设立汽车金融公司；

协助AIG在中国设立消费信贷公司；

国际金融公司、德国复兴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合资设立深圳龙岗国安村镇银行；

资产证券化及发债：

作为发起人建设银行的法律顾问参加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项目；

就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二期）项目向上汽通用汽车金融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就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商业物业抵押贷款证券化项目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代表中国进出口银行参与2008年5亿美元债境外发行项目；

代表彭州工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行9.5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四川广电供应链金融1号ABS项目”；

山西省投资集团供应链金融ABS项目；

双流区海绵城市政府专项债项目；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3亿美元债券境外发行项目；

跨境融资：

作为贷款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律师在孟加拉Ghorasal 300-450兆瓦燃气发电项目的融资中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贷款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律师在孟加拉Barapukuria 275兆瓦燃煤发电项目的融资中提供法律服务；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分行缅甸融资项目（一、二、三期）；

就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安哥拉政府提供25亿美元一揽子美元贷款事宜提供法律服务，一揽子融资用于安哥拉多个项目建设，以安哥拉石油出口
收益作为还款来源，极大地支持了安哥拉战后经济重建；



作为贷款行中国律师就中国工商银行向安哥拉政府提供25亿美元双币种贷款项目提供法律服务（China Law & Practice 2010年度能源和自然
资源交易大奖）；

作为贷款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律师就安哥拉某酒店项目的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贷款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律师在赞比亚某医院项目的融资中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贷款行律师在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向俄罗斯Scartel LLC提供美元贷款用于俄罗斯电信网络建设的项目中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贷款行律师在国家开发银行甘肃分行向Wesizwe Platinum Limited提供美元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项目中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贷款行律师在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分行向俄罗斯外贸银行（VTB）提供美元贷款项目中提供法律服务；

在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项目中作为牵头安排行（初始贷款行）国家开发银行甘肃分行的牵头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就国家开发银行安徽分行向阿
根廷国民银行提供美元贷款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贷款行律师在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向Babilon-Mobile提供美元贷款用于塔吉克斯坦电信网络建设的项目中提供法律服务；

就ING作为牵头行的银团向Sevan Drilling Limited提供15亿美元再融资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贷款行律师在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向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K.S.C.提供美元贷款用于科威特电信网络建设的项目中提
供法律服务；

就国家开发银行贵州分行参与向坦桑尼亚财政部提供的银团贷款提供法律服务；

就海南航空公司两架A350飞机的融资事宜向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提供法律服务；

就提供贷款给Prospector Offshore Drilling S.A用于从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两艘升降式钻机事宜向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提供法律
服务；

就华商银行和Calyon作为牵头安排行的银团向珠海中富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25亿元人民币银团贷款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就摩根大通银行作为牵头安排行和代理行的银团向天瑞水泥集团提供19.93亿人民币银团贷款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 IFL“2008年最佳中国交
易”奖；

就中国银行（卢森堡）向中石化和俄石化设立的合资公司提供融资用于Udmneft项目债务重组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银团律师就中国银行牵头的银团向中国五矿集团和五矿营口中板有限公司提供25亿元人民币贷款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银团律师就兴业银行牵头的银团向福建世茂新里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25亿元人民币贷款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就中国建设银行买断葛洲坝（集团）公司在某海外工程承包合同项下应收账款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就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向中集香港提供集装箱租赁应收账款融资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就提供给Fortune Ocean Shipping Limited美元融资用于购买两艘Capesize货船事宜向民生银行提供法律服务；

就摩根大通银行香港分行向中国虹桥集团提供一亿美元融资事宜提供法律服务，该项目以一个浮动价格浮动数量的长期商品销售合同作为还

款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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